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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223             证券简称：广晟健发          主办券商：天风证券 

 

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专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审计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后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监事会根据股转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就上述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

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具体如下： 

一、审计报告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基础如下： 

1、关于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涉及相关采购业务的真实性及款项的可收回

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4、预付款项”及“六、5、其他应收款”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晟健发公司预付款项账面余额为 88,093,768.17 元，其

中预付连云港富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连云港正瑞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连云港晟卓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连云港鑫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四家公司

金额共计 79,099,087.03 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01,087,352.75 元，其中应

收涉及上述四家单位金额 100,000,000.00 元。 

广晟健发公司预计前述四家单位款项难以全额收回，将部分预付账款调整计

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由于上述预付款项涉及的采购业务对于财

务报表的重大影响，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预付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涉及相关采购业务的真实性和款项的可收回性，无法确定是否有必

要对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

的金额。 

2、关于存货盘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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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财务报表附注“六、41、营业外支出”所述，于 2021 年末，广晟健发公

司针对各类存货进行了全面盘点，并聘请了独立第三方机构对其中稀土氧化物的

含量和配分情况进行检测。盘点结果显示，广晟健发公司所持有的各类存货存在

大额盘亏情况，本次存货盘亏涉及的损失金额为 159,562,246.17 元。 

由于上述存货盘亏的原因及时点对于广晟健发公司营业成本、存货跌价转回、

转销及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的影响较大，我们无法获取广晟健发公

司与上述存货盘亏事项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

有必要对存货、营业成本、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

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3、关于个人借款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19、其他应付款”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广晟健发公司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为 137,602,948.06 元，其中应付个人借款

27,836,241.44元。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与个人借

款相关的融资业务的真实性及相应债务的完整性，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

他应付款、财务费用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4、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持续经营”所述，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广

晟健发公司累计亏损人民币 347,095,710.84 元，流动负债合计金额超过流动资

产合计金额人民币 84,742,517.85元。同时，广晟健发公司其他应收款及预付款

项余额分别为 101,087,352.75 元及 88,093,768.17 元，金额重大，若供应商无

法供货或返还资金，将会加剧广晟健发公司的资金紧张并对广晟健发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事项表明，广晟健发公司存在多项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事项，虽然管

理层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2、持续经营”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截

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我们未能就广晟健发公司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措

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对其自报告期末起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

营能力做出判断，因此我们无法判断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度财

务报表是否适当。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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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第四章第二节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

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

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

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故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监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  

一、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决意见所涉

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无异议。 

二、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实际情

况。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解决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及问

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6月 30日 


